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进修人员须知

一、进修人员必须严格遵守《广东省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实施细则》，严守职业道德、以救死扶伤、防病治病、全心全意为病人解除病痛为已任。
二、尊重病人的人格和权利，保护病人的“隐私”和秘密，杜绝对病人“冷、硬、顶、拖、推”的恶习，对病人应一视同仁，做到“五心”（检查细心、治疗细心、解释耐心、听取意见虚心、使病人及家属放心）。
三、严格遵守卫生部《关于严禁向患者收取“红包”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遵守国家《药品管理法》及各项法律法规制度。严肃医纪、廉洁行医，不以医疗工作之便谋私利，不接受病人的钱物，不收受“红包”和药品回扣。珍惜自已人格、国格，维护医院声誉及“白衣天使”的尊严。
四、凡在我院进修期间出现违法违纪行为，一经发现核实，除按有关法规处理外，立即终止在我院的进修学习，退回原单位，违法违纪情况由我院直接通报原单位。

五、进修人员必须遵守我院各项医疗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，服从科室工作安排，不得无故迟到、早退或缺勤，值班时不得擅离岗位，刻苦学习，努力完成进修任务。进修医生在进修期间一律按住院医师要求，负责床位并参加值班及门、急诊等各项医疗、带教工作。
六、被录取来我院进修人员，必须按报到日期准时报到。进修期间不享受探亲假及休假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请事假、病假者，需持有原单位证明写出请假报告，所在科室主任签署意见后，报继续教育科（基地办公室）批准方可离院。不能以积休的形式连续休息提前离院。不接收孕妇进修。
七、进修人员需爱护国家财产和科技资料，不得拿走我院图书、病案、X光片、病理切片、血片等各种资料和标本。

八、要求进修人员仪表整洁，着装一致，佩戴胸卡。听诊器及其它生活用品一律自备。
九、来院报到时一次缴清进修费，进修人员中途不能随意调换科目，不得退学，不得更换人员，未经批准不得延长学习时间。如果提前结束进修需持原单位公函，进修费一律不退。

十、进修人员住宿问题可自理，医院有条件时可安排，住宿费用按照医院规定执行。

十一、进修结束前一周进修人员需来继续教育科（基地办公室）领取个人进修总结表、离院手续表，填好后由科主任签字签署鉴定意见，办理离院手续，领取进修结业证。

十二、进修期间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，不予办理结业证书，情节严重者予以中止进修：

1、进修期间出现1份丙级病历，经修改后仍未达标者；

2、劳动纪律差，无故三次缺勤，请假逾期三天不归；进修期限半年者，病事假超过两周，进修期限一年者，病事假超过一月者；

3、进修期间服务态度不好，工作责任心差，患者投诉达三次者；

4、严重违反医院规章制度及医疗操作常规，发生医疗事故或严重差错者；

5、未办相关手续擅自离院者；

6、未备案项目及短期参观学习者；

7、擅自更改进修计划者。

来院前，请进修人员必须认真阅读《进修人员须知》并签字，单位加盖公章，否则我院恕不接纳。

选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进修人员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